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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评选表彰80周年校庆优秀志愿者的通知
各单位：
自筹办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建校80周年庆祝活动以来，在学校校庆领导小组的坚强领导下，志愿者保障组广大志愿者坚决贯彻落实学校关于志愿服务工作的各项部署和要求，积极投身志愿服务工作，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以优异的表现赢得了一致好评，为学校80周年庆祝活动圆满举行做出了积极贡献。为表彰在校庆志愿服务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先进个人，学校决定开展校庆优秀志愿者评选表彰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表彰项目

优秀志愿者（100名）。
二、申报条件
先进个人候选人选须为正式注册参与校庆志愿服务的志愿者，且在志愿服务工作中有突出的先进事迹，具备先进性、典型性、感召力。
三、具体步骤
（一）下发通知、组织动员（11月15日前）。下发评选表彰通知，充分利用网站等途径和形式，积极做好此次表彰工作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动员，确保活动信息的全覆盖、人员组织的全动员。

（二）推荐人选、上报材料（11月20日前）。各校庆工作组通过组织推荐、自荐等方式，广泛听取意见，严格把关程序，逐级进行推荐,并于11月20日前将申报名单报送至校团委办公室。逾期不申报者，视为放弃。
（三）研究审定、表彰奖励（11月20日-11月22日）。志愿者保障组对上报材料进行严格审查，研究确定表彰名单，下发表彰决定，召开表彰大会。
四、有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做好校庆志愿服务表彰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动员发动，使广大校庆志愿者都积极参与到评选推荐工作中来。
（二）严格程序，优中选优。推荐评选工作坚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严把程序关，认真组织推荐人选公示工作；要以校庆志愿服务工作中的政治表现、工作实绩和贡献大小作为衡量标准，严格把关，优中选优。
（三）加强宣传，营造氛围。要加强宣传引导，通过此次活动，提高全体青年学生对志愿服务工作的认知度和支持度，不断扩大社会影响，进一步弘扬志愿精神，传播文明理念，形成人人参与志愿服务的良好局面。
联系人：沈  强，电话：81891228，18629093377
邮箱：xdshenqiang@126.com
附件：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优秀校庆志愿者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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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优秀校庆志愿者申报表
	姓  名
	
	性  别
	
	政治面貌
	

	出生年月
	
	民  族
	
	联系电话
	

	学院
	

	服务岗位
	
	服务天数
	

	主要事迹
	（500字左右，可另附页）



	推荐单位或工作组意见
	本单位承诺，已按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开展此次推荐活动，并对该推荐个人的资料和情况进行全面严格审核，对以上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经研究，同意推报。

                                       盖章（签字）
                                       年      月    日

	志愿者保障组审核意见
	                                      盖章（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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